
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
清城人社监字〔2024〕第 33-7 号

深圳市成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在配合劳动保障监察调查等方面违反国家和我省劳

动保障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存在以下问题：未按我局发出

的《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》和《关于要求限期核对欠薪情况

的通知》（清城人社监字〔2024〕第33 号）要求到我局配合调查

欠薪投诉案件，违反了《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七条。

你单位在 3月 25 日通过授权委托人的微信向我局提交申辩

意见的《情况说明》，该答复内容未附上相关结清工人工资的证

据材料和用工台账。你单位对工资支付争议具有举证责任，你单

位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已足额支付工人工资。因此该申辩意见我

局不予采纳，依据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。

我局按照 46 名劳动者提供的工资数额及其他有关证据作出认

定，你单位拖欠 46 名劳动者工资的情况属实。（见附件）

现依照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五十三条、第三十条

第一款规定，下达指令如下：限你单位于 2024 年6 月14 日前付

清清远新时代嘉园2座（酒店）6-11 层装饰装修工程项目的所有

未结清的工人工资。

逾期不改正的，我局将依据《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

五十二条等有关规定予以行政处罚，并依据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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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和《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

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五条规定，将你单位以及法定代表人列入拖欠

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。

联系人：李健聪 联系电话：0763-3939672

地址：清远市清城区凤城街道西湖花园 6号二楼

附件：46 名劳动者工资明细表

清远市清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4 年 6 月 12 日

备注：本指令书一式两份，第一份留存劳动保障监察案卷，第二份交当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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